
武大党字〔2021〕97 号

关于段玥君、赵丽娜同志任职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、单位：

校党委决定：

段玥君、赵丽娜同志任副处级干部，任职时间从 2021

年 11 月 3 日起计算。

特此通知

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

2021 年 11 月 17 日


